
高雄市立前鎮高中 99學年度大學學校推薦作業實施要點 

一、依據：教育部頒「高級中學參加大學推薦甄選入學共同招生辦法」、「大學甄選入學招生辦法」。 
二、目的：為辦理本校學生推薦甄選入學 99學年度大學院校之作業。 

三、組織： 
   本校成立「推薦委員會」。校長為推薦委員會主任委員，下設總幹事一名，由教務主任擔任，負責各組之召集與協調工作。

推薦委員會之委員由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主任輔導教師、註冊組長、美術組長、體育組長、高三輔導老師、高三導
師代表及高三各學科教師代表組成，負責擬定推薦作業程序及進度，制定推薦方式與標準，決定推薦人選。委員若有三等親

以內之親屬被推薦參加甄試，應主動迴避。 
   本校推薦委員會下設輔導、教務及學務等三組作業單位。 

四、組織負責單位 
(一)輔導：負責提供各項資料，學系介紹與查詢，舉辦說明會與配合導師輔導學生遴選校系，協助指導學生自傳、推薦函及

填表等之寫作。 
(二)學務：訓育組負責審查申請學生之班級幹部記錄、社團參與、社團幹部記錄與競賽成果；體育組負責審查申請學生之體

育競賽成果；導師負責輔導學生選擇校系、薦舉與協助學生申請，以及查驗該班學生推薦甄選資料暨資格符合情
形。 

(三)教務：教學組負責提供協助學科競賽證明、輔導學科能力測驗及指定項目甄試；研發組負責提供協助自然科學競賽及科
展證明；美術組負責提供協助術科競賽證明及作品審查；註冊組負責校內成績記錄、校內初審處理、綜理各項試

務報名工作，通知測驗與公布錄取名單。 
五、學校推薦作業程序： 

(一)公布作業計畫：公布實施要點、推薦作業程序及進度。 
(二)提供資料：教務處註冊組公布高三所有學生兩學年各科平均成績及全校排名百分比。輔導室提供各項資料，學系介紹、
查詢軟體。 

(三)舉辦甄選入學說明會：輔導室、教務處註冊組利用時間，向高三學生說明甄選入學準備要領、作業流程與實施辦法。 

六、報名資格： 
(一)本校應屆高三全體同學皆可提出申請。 
(二)普通班： 

(1)高一高二學業總平均排名為普通班二百五十名以內（依據甄選入學總成績計算方式計算到小數點第二位）(2)高三第
一次模擬考或高三第二次模擬考各類組排名前 50%者，上述(1)(2)點符合其中之一者始可填寫「國立（公立）大學」之校
內推薦志願(報考採計術科成績之科系或無申請入學名額之師範院校科系者則不在此限)。 
美術班： 
高一高二學業總平均排名或高三第一次模擬考或高三第二次模擬考為美術班排名前 50%以內者(依據甄選入學總成績計
算方式計算到小數點第二位)始可填寫「國立（公立）大學」之校內推薦志願(報考採計術科成績之科系或無申請入學名額
之師範院校科系者則不在此限)。 

七、報名流程： 
(一)提出申請：本校應屆畢業生，只要符合報名資格並填妥校內推薦志願表，即可提出申請，每人最多可擬定三個志願，

由導師初審其報名資格。符合資料之學生於公開選填志願作業(12/9)當天，可依教務處所編定之序號，按公布欄內所列
之校系名稱下，粘貼自己的班級座號代碼。 

(二)序號編定：依據教務處公佈之高三學生高一、高二兩學年四學期平均成績排行榜之順序：即第一名同學之申請序號為
第一號，第二名同學之申請序號為第二號，第三名同學之申請序號為第三號，餘類推。但有校外佳作以上之特殊表現且

與推薦學系有相關者優先編定序號。 
(三)選貼志願：為了縮減志願選貼時間，此次統一於 12月 9日(三)，一日內完成個人選貼作業。為避免校系超過三人登記，

請同學預先攜帶志願排序，以便即時應變更正。如果多位志願相同產生排擠現象，則依照推薦遴選準則決定人選。 
(四)決定人選：依本要點八之推薦遴選準則推薦學生。 

(五)二次申請：前次選填未獲錄取之具報名資格學生，由導師簽名後可逕行至註冊組選填尚有缺額之校系，每位學生僅可
選填一個志願。 

八、推薦遴選準則： 
1.凡符合資格之學生符合甄選入學招生簡章上該校系條件之要求與本要點六之報名資格且同一校系報名未超過三名者，由推

薦委員會逕予推薦。 
2.一校系如有超過三位符合甄選入學招生簡章上該校系條件之要求與本要點六之報名資格之申請人，則由甄選委員會審查決

定人選。其審查之原則為： 
A.有特殊表現者得優先推薦(特殊表現係指參加與推薦校系相關性質校外比賽獲得佳作以上之成績)(限政府機關)。 

B.按各申請人之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五科在校成績中選用若干科目，經評比成績後，分數較高者得優先推薦。
成績的計算方式為： 

項目 

各學系學科能力測驗篩選倍率科目之高一高二學期成績之平均 

(未指定篩選倍率科目者，則採計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社會五科之平均) 
國文：一、二年級國文各學期成績之平均。 

英文：一、二年級英文各學期成績之平均。 
數學：一、二年級數學各學期成績之平均。 

社會：一、二年級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各學期成績之平均。 
自然：一、二年級(基礎)物理、(基礎)化學、(基礎)生物、(基礎)地球科學各學期成績之平均。 

3.如有特殊案例則由推薦委員會討論議決之。 
九、學生參加校內推薦工作時，請審慎思考選填志願，為顧及其他同學權益，並防止審查人力之浪費，凡提出申請且經推薦委員

會推薦者，若非因重大事故而不參加學科能力測驗或指定項目甄試，將記警告二次並處以愛校服務四小時。 
十、大學甄選入學招生辦法及大考中心公布之時程如有更改，本要點配合適時修正之。 

十一、本要點經「推薦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98年 10月 12日大學推薦委員會修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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